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令 中華民國113年8月27日
臺教國署原字第1135701298A號

修正「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國際教育經費作業要點」第三點附表，並自中華

民國一百十三年八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國際教育經費作業要點」第三點附表

署　　長　彭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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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國際教育經費作業要

點第三點附表修正規定 
附表 

補助項目 補助辦理內容 編列基準 

一、國際教

育中心執行

國際教育總

體工作計畫 

一、健全組織運作：地方政府應以任

務組織方式設置國際教育中心，

協助地方政府辦理國際教育相

關事宜。 

二、精進國際教育人才培力： 

（一） 辦理校長、行政人員及教師國

際教育課程、國際交流（包括

接待家庭）等類型增能研習。 

（二） 導引並協助學校成立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並辦理課程共備

等相關增能工作坊。 

（三） 建立國際教育專業人才庫。 

（四） 辦理國際教育課程、國際交流

及學校國際化之計畫諮詢、輔

導、彙整與初審。 

三、推展國際教育課程： 

（一） 協助學校發展國際教育課程

模組及落實推動國際教育課

程。 

（二） 運用地方資源與特色規劃適

用外國學校師生來訪體驗學

習路線。 

（三） 擬訂體驗學習路線之學習內

涵，並發展課程及教學示例。 

四、促進國際教育交流合作： 

（一） 協助學校運用國際教育交流

櫥窗。 

（二） 協助學校辦理國際教育交流

媒合與締盟、國外學校來訪

之先導參訪接待及推動國際

教育交流相關事項。 

（三） 配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國際

教育交流聯盟國際教育交流

相關推動工作。 

五、強化國際教育支持機制： 

（一） 彙整統計每年國際教育推動

成果(包括亮點成果)及辦理

數據。 

（二） 辦 理 國 際 教 育 週

一、核定額度： 

（一） 業務費：按地方政府所

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

數，核予國際教育中心

業務費，最高核定基準

如下： 

1、 一百校以下：新臺幣

（以下同）七十五萬

元。 

2、 一百零一校至二百

校：八十萬元。 

3、 二百零一校至三百

校：八十五萬元。 

4、 三百零一校以上：九

十萬元。 

（二） 授課鐘點費:除前款業

務費外，地方政府得編

列協請教師兼辦國際教

育中心總體工作計畫期

間，減授課所需之鐘點

費，教師於減授課期間

不得重複支領其他酬

勞，最高核定基準如下： 

1、 一百校以下：不超過

前款第一目核定經

費總額之百分之二

十。 

2、 一百零一校至二百

校：不超過前款第二

目核定經費總額之

百分之二十五。 

3、 二百零一校至三百

校：不超過前款第三

目核定經費總額之

百分之三十。 

4、 三百零一校以上：不

超過前款第四目核

定經費總額之百分

之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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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Week）或年度主題相關活動。 

（三） 配合中央政府政策辦理國際

教育政策及法規之宣導。 

 

（三） 召集人、副召集人人事

費：依國民教育及特殊

教育輔導團與中心組

織運作辦法相關規定

辦理，且至多配置一名

召集人、二名副召集

人。 

二、支應項目及基準： 

（一） 出席費、諮詢費、講座鐘

點費、授課鐘點費、印刷

費、交通費、住宿費、膳

費、場地費、教材教具費、

資料蒐集費、全民健康保

險補充保險費、雜支，及

其他依「教育部補（捐）

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

基準表」所列得編列之業

務費項目。 

（二） 召集人、副召集人兼職

費。 

二、辦理國

際教育課程 

一、學校依其個別條件、資源及需

要，由跨領域或跨學科教師組成

國際教育教師共備社群，推動並

研發國際教育課程與活動。 

二、學校依其個別條件、資源及需

要，將國際教育納入各該學年度

課程計畫，採融入部定課程，或

發展校訂課程方式實施。 

一、核定額度：地方政府主管學校

及教育部主管學校辦理國際教

育教師共備社群，最高核定五

萬元；辦理國際教育課程，最高

核定二十萬元。 

二、支應項目：出席費、諮詢費、講

座鐘點費、印刷費、交通費、住

宿費、膳費、場地費、教材教具

費、資料蒐集費、全民健康保險

補充保險費、雜支，及其他依

「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

經費編列基準表」所列得編列

之業務費項目。 

三、辦理國

際交流 

一、國際交流應與課程結合，並應依

課程綱要之國際教育議題實質

內涵設計課程及擬訂學生學習

目標據以評量。 

二、辦理類別： 

（一） 辦理外國學校師生來

訪：以接待團體十人至

二十人為原則。 

（二） 辦理本國學校師生出

訪： 

1、 補助國外實地交流

一、核定額度：地方政府主管學校

及教育部主管學校辦理國際交

流，各類別最高核定經費額度

如下： 

（一） 辦理外國學校師生來

訪：每案依接待人數及

天數最高核定八萬元，

偏遠地區學校其最高核

定額度得酌增百分之

十。 

（二） 辦理本國學校師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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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並以已有互訪

機制或曾接待國外

學校來訪者，優先核

予補助。 

2、 出訪交流活動應包

括實體交流前及交

流後之線上交流課

程，於國外學校或機

構實體學習及交流

課程之時間，不得低

於出訪總行程扣除

交通往返時間之二

分之一。 

3、 同一計畫申請前往

同一國別，每年度以

一次為限。 

（三） 辦理與國外學校線上視

訊交流：學校運用數位

科技促進學生參與、普

及國際教育交流，並進

而將線上交流經驗發展

為課程教案，延續學校

推動國際教育的熱忱。 

訪：每案依出訪人數及

天數，最高核定五十萬

元。團員具原住民、低

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

身心障礙，並持有證明

文件之學生，最高核定

額度得酌增百分之二

十。 

（三） 辦理與國外學校線上視

訊交流：辦理相關交流

學習方案最高核定五萬

元，本署並得綜合考量

依辦理或參與活動之規

模、國家數、學校數、班

級數、人數及實施節數

等核定之。 

二、支應項目及基準： 

（一） 出席費、諮詢費、講座

鐘點費、學生機票費、

印刷費、交通費、住宿

費、膳費、場地費、教

材教具費、資料蒐集

費、全民健康保險補充

保險費、雜支，及其他

依「教育部補（捐）助

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

基準表」所列得編列之

業務費項目。 

（二） 出差旅費：須依據「國

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及中央政府各機關派

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

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

進行編列。 

1、 一般學校： 

(1) 學 生 每 十 五

人，補助隨團

輔導老師一人

全 額 出 差 旅

費；其中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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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障礙學生四

人以上者，身

心障礙學生每

四人，另補助

隨團工作人員

一人全額出差

旅費。 

(2) 團 員 具 原 住

民、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或

身心障礙，並

持有證明文件

之學生，得申

請全額補助出

差旅費之人數

以該團人數之

百分之二十為

上限。 

2、 特教學校： 

(1) 身心障礙學生

每八人，補助

隨團輔導老師

一人全額出差

旅費，且學生

每人補助一萬

元出差旅費；

每四人另補助

隨團工作人員

一人全額出差

旅費。 

(2) 團 員 具 原 住

民、低收入戶

或 中 低 收 入

戶，並持有證

明 文 件 之 學

生，得申請全

額補助出差旅

費之人數以該

團人數之百分

之 二 十 為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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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三） 前款所訂出差旅費項

下之學生機票費，每名

學生補助上限如下： 

1、 東北亞新臺幣六

千元。 

2、 東南亞新臺幣四

千元。 

3、 歐洲新臺幣二萬

元。 

4、 美國、加拿大、澳

洲及紐西蘭新臺

幣一萬八千元。 

5、 其他地區不得超

過機票費之一半。 

四、推動學

校國際化 

鼓勵學校依個別條件及需要，建置適

當的國際化環境，透過國際化目標、

校園國際化、人力國際化、行政國際

化、課程國際化及國際夥伴關係等六

面向指標，釐清國際教育在學校現場

的落實情形，並依學校達成國際化指

標項目的數量，區分為「初階」、「進

階」及「高階」三級，引導學校循序

漸進，逐步改造學校國際化環境。  

一、核定額度：地方政府主管學校

及教育部主管學校辦理學校國

際化，依國際化指標達成程度

分為初階、進階及高階，每校每

階限申請一次，按不同階段達

成程度核予補助，最高核定經

費如下： 

（一）初階：二十萬元。 

（二）進階：二十五萬元。 

（三）高階：三十萬元。 

二、支應項目：出席費、諮詢費、講

座鐘點費、印刷費、交通費、住

宿費、膳費、場地費、教材教具

費、資料蒐集費、全民健康保險

補充保險費、雜支，及其他依

「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

經費編列基準表」所列得編列

之業務費項目。 

備註：各地方政府推動國際教育，有本表所列核定及補助之項目以外之需求項目及額度者，

得以自籌款編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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